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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二、中央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总局

三、实施机关：

市场监管总局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五、子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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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000131126000

一、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000131126000】

2.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无

3.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 1）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00013112600001）

4. 设定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六条

（ 2）《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

5. 实施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八条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九条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条

（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一条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三条

（ 7）《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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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五条

（ 9）《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六条

（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七条

（ 11）《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

6. 监管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八条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六十二条

7. 实施机关：市场监管总局

8. 审批层级：国家级

9. 行使层级：国家级 / 局（署、会）

10.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 受理层级：国家级

12.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 初审层级：无

14.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15. 要素统一情况：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经营者集中不会对相关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或者经

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但是，经营者能

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

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

止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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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十条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自收到经营者提交的符合本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文件、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进行

初步审查，作出是否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经营者。国务院

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决定前，经营者不得实施集中。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或者逾期未作出

决定的，经营者可以实施集中。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应当自

决定之日起九十日内审查完毕，作出是否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并书面

通知经营者。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应当说明理由。审查期间，经

营者不得实施集中。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十三条　审查经营者集中，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

（二）相关市场的市场集中度；

（三）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的影响； 

（四）经营者集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

（五）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为应当考虑的影响市场竞争的其他

因素。

（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十四条　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但是，经营者能

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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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

决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 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2.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否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无

4. 许可证件名称：无

5. 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 具体改革举措

（ 1）2022 年 8 月 1 日起，为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进一步提升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效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经营者

集中审查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市场监管总局试点委托北京、

上海、广东、重庆、陕西等 5 个省（直辖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施部分

经营者集中案件反垄断审查事项。试点期间，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工作需

要，将部分简易案件委托试点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审查。市场监管总局

统一受理经营者集中申报并在试点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查意见基础上作出

审查决定。试点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统一的经营者集中工

作规则，进行材料审核、受理审查，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查，将审查报

告和审查建议报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审查决定后，试点省级

市场监管部门将审查决定送达申报人。试点期间，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对

试点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确保审查工作统一、规范、高效。当前，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提出新要求，试

点委托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有利于巩固机构改革

成果，完善央地两级反垄断执法架构，构建更加科学系统完备的反垄断执

法体系；有利于监管部门更靠近企业、靠近市场、靠近消费者，更好指导



6

企业申报，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有利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审

查效率，为市场主体营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 2）2022 年 8 月 1 日，为配合新《反垄断法》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正

式上线经营者集中反垄断业务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实现了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工作从申报到审结全流程线上闭环管理。系统集合了我国经营者集

中反垄断法律法规制度、申报流程和审查流程，贯通了企业“申报端”、

市场监管总局“审查端”和试点省局“委托端”（市场监管总局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起委托部分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试点审查部分经营者集中案件），实

现了三端数字化交互功能，能够有效提高申报和审查效率，达到便捷申

报、智慧审查的政企双赢效果。新上线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业务系统是以

数字技术支撑构建新型反垄断监管机制的有益尝试，将为提高审查效率、

维护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释放市场创新潜力和活力提供重要

保障。

7.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 1）对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义务人应当严格履行

审查决定规定的义务，并按规定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限制性条件履行情

况。市场监管总局可以自行或者通过受托人对义务人履行限制性条件的行

为进行监督检查，以加强对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的事后监

管（义务人，是指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的审查决定中要求履行

相关义务的经营者。受托人包括监督受托人和剥离受托人。监督受托人，

是指受义务人委托并经市场监管总局评估确定，负责对义务人实施限制性

条件进行监督并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剥

离受托人，是指受义务人委托并经市场监管总局评估确定，在受托剥离阶

段负责出售剥离业务并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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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于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经营者未申报实

施集中、申报后未经批准实施集中或者违反审查决定的，市场监管总局依

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调查。对于经营者集中未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

准，但有证据证明该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的，市场监管总局可以要求经营者申报并书面通知经营者，经营者未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申报的，市场监管总局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调查。对

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市场监管总局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以实现对

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监管。

五、申请材料

1. 申请材料名称

（一）申报书；

（二）集中对相关市场竞争状况影响的说明；

（三）集中协议；

（四）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一会计年度财务会

计报告；

（五）市场监管总局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2.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二十八条　经营者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集中，应当提交下

列文件、资料：

（一）申报书； 

（二）集中对相关市场竞争状况影响的说明； 

（三）集中协议；

（四）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一会计年度财务会

计报告； 

（五）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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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书应当载明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预定实

施集中的日期和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六、中介服务

1.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一）申报人依照有关规定或通知将申报文件、资料提交市场监管总

局，市场监管总局核查申报文件、资料是否完备。

（二）申报人提交的文件、资料不完备的，由市场监管总局书面通知

申报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补交文件、资料。申报人逾期未补交文件、资料

的，视为未申报。

（三）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申报文件、资料完备的申报，由市场监

管总局书面通知申报人予以受理。

（四）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初步审查，作出是否实施进一步审

查的决定，由市场监管总局书面通知申报人。

（五）对需要实施进一步审查的，自决定之日起九十日内完成审查，

作出是否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由市场监管总局书面通知申报人。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场监管总局书面通知申报人延长进一

步审查的期限，时间最长不超过六十日：

（ 1）经营者同意延长审查期限的；

（ 2）经营者提交的文件、资料不准确，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 3）经营者申报后有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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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管总局可以决定中止计算经营者集

中的审查期限，并书面通知经营者：

（ 1）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提交文件、资料，导致审查工作无法进行；

（ 2）出现对经营者集中审查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情况、新事实，不经

核实将导致审查工作无法进行；

（ 3）需要对经营者集中附加的限制性条件进一步评估，且经营者提

出中止请求。

自中止计算审查期限的情形消除之日起，审查期限继续计算，市场监

管总局应当书面通知经营者。

（八）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结束，由市场监管总局将审查决定

书面通知申报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或者对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

件的决定应向社会公布。

2.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二十九条　经营者提交的文件、资料不完备的，应当在国务院反垄

断执法机构规定的期限内补交文件、资料。经营者逾期未补交文件、资料

的，视为未申报。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十条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自收到经营者提交的符合本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文件、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进行

初步审查，作出是否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经营者。国务院

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决定前，经营者不得实施集中。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或者逾期未作出

决定的，经营者可以实施集中。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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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之日起九十日内审查完毕，作出是否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并书面

通知经营者。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应当说明理由。审查期间，经

营者不得实施集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经书面通知经营者，可以

延长前款规定的审查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

（一）经营者同意延长审查期限的；

（二）经营者提交的文件、资料不准确，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三）经营者申报后有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经营者可以实施集中。

（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中

止计算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期限，并书面通知经营者：

（一）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提交文件、资料，导致审查工作无法进行；

（二）出现对经营者集中审查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情况、新事实，不经

核实将导致审查工作无法进行；

（三）需要对经营者集中附加的限制性条件进一步评估，且经营者提

出中止请求。

自中止计算审查期限的情形消除之日起，审查期限继续计算，国务院

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书面通知经营者。

3.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4.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 是否需要鉴定：否

8.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部分情况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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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 承诺受理时限：自收到完备的申报文件、资料之日予以受理。

《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第十七条　市场监管总局经核查认为申报文

件、资料符合法定要求的，自收到完备的申报文件、资料之日予以受理并

书面通知申报人。

2. 法定审批时限：180 个自然日

3.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自收到经营者提交的符

合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文件、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报的经营者集

中进行初步审查，作出是否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经营者。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决定前，经营者不得实施集中。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实施进一步

审查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九十日内审查完毕，作出是否禁止经营者集中

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经营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经书面通知经营者，可以

延长前款规定的审查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

（一）经营者同意延长审查期限的；

（二）经营者提交的文件、资料不准确，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三）经营者申报后有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4. 承诺审批时限：180 个自然日

九、收费

1.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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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

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 审批结果类型：批文

2. 审批结果名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附加限制性

条件批准某案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禁止某案反垄

断审查决定的公告》

3.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无期限

4.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无

5.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否

6.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无

7.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无

9.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无

10.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无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 有无年检要求：无

2.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 年检周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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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否

5.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 年检是否收费：否

7.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

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 有无年报要求：无

2.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4. 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市场监管总局

十五、备注


